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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管理实践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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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，石家庄市 050000）
【摘要】 医疗损害责任案件既危及患者安全，又造成医院经济损失。医院设置部门统一管理，通过规范案件处理流程，进

行诉讼业务指导，总结分析案件，发送医疗法律风险提示函，开展法律培训、宣传、警示教育、多部门联合质控等管理措施，实现
以案促进促改，有效维护医院合法权益，提升医务人员法律意识，控制医院损失，促进医疗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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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（以下称医疗损害案件）是

指患者以在诊疗活动中受到人身或者财产损害为由请

求医疗机构，医疗产品的生产者、销售者或者血液提供

机构承担侵权责任的案件 ［1］。2019—2021 年全国医

疗损害案件一审案件数量分别是 12 601、13 255、7 642

件［2-3］。黄果等［4］调查显示，医疗纠纷占医院法律事务

总数的 88.53%。医疗损害案件发生，既危及患者安

全，又造成医院经济损失。笔者医院是一所三级甲等

综合医院，开放床位 4 126 张，年均门诊量近 300 万人

次，出院量 13 余万人次，该院 2019 年成立法务部统一

管理医疗损害案件，通过采取系列措施，取得一定

成效。

1　医疗损害案件现状分析

1. 1　医疗风险大，危及患者安全

注意义务是侵权责任的核心［5］ 。医务人员的注

意义务是指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达到当时的医疗

水准。判断医务人员是否尽到注意义务的客观标准是

医疗行为应遵守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诊疗规范，但因医

疗行为的复杂性、专业性、特异性等，实践中存在医务

人员行为符合客观标准而承担侵权责任情形，主要原

因是客观标准具有局限性，不能完全覆盖全部诊疗行

为［5-6］。有学者建议，医务人员注意义务应理解为：通

过其高度注意、谨慎作为或不作为，避免患者受到不应

有的危险或损害［5］，评价注意义务时应考虑患者病情

的紧急程度、个体差异［6］。考虑患者疾病、个体因素、

性格、职业、家庭、经济等因素实施的个性化医疗，能体

现相同疾病的不同患者的不同注意义务，是医疗的灵

魂与智慧［7］。2019—2021 年全国医疗损害案件中，医

方 未 尽 注 意 义 务 、延 误 诊 疗 案 件 占 比 分 别 为 40%、

42%、41%；医方未尽告知义务案件占比分别为 23%、

19%、22%［2-3］。这些数据说明医务人员在疾病诊断，

病情观察，症状、体征、异常指标分析，医疗告知，病情

处理等环节存在重大医疗风险，严重威胁患者安全。

1. 2　医院败诉率高，增加医院经济损失

从医疗损害案件审判结果，医院败诉率高，2019—

2021 年医院的败诉率分别为 79%、79%、80%［2-3］。钟

林涛等［8］的分析显示，鉴定机构能够明确责任的 337

件案件中，医疗机构无责的案件只占 10.7%，无责任的

36 个案件中，法院酌情判决医院承担赔偿责任的案件

有 15 件，89.7% 的案件医疗机构都有责任，只是责任大

小不同。董圣洁等［9］统计我国三甲医院医疗损害案件

的案均赔偿金额，从 2008 年 8.9 万元增至 2018 年 25.4

万元；其根据每年居民消费价格，对各年度赔偿金额转

换计算至 2018 年金额，支付 50 万元及以上的案件占

10% 。

1. 3　医院缺少专业法律人员

黄果等［4］ 、王将军等［10］的调查均显示，我国医院

设置专职法律部门比例仅在 35% 左右，且缺少法律专

业人员。医疗损害案件启动后，应诉、举证、答辩、抗

辩、反诉、执行等环节需要法律支撑，才能有效维护医

院合法权益。

2　医疗损害案件管理实践

2. 1　设置法务部统一管理

医院 2019 年成立法务部，为独立一级科室，有 4 名

工作人员，其中 2 名同时具有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和医

学背景，2 名具有法学本科学历。法务部人员熟悉案

件审理流程、明确诉讼要点。根据案件审理不同阶段

的重点环节，法务部规范案件管理流程，进行诉讼业务

指导，总结分析案件，发送医疗法律风险提示函，开展

◁医疗管理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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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培训、宣传、警示教育，多部门联合质控等管理措

施，实现以案促进促改。

2. 2　规范案件管理流程

医院拟定《医疗诉讼案件管理制度》，将案件管理

分为三个阶段：诉讼审理阶段、结案执行阶段、质控整

改阶段，明确不同阶段的主管部门、工作内容及职责。

同时将科室配合医疗损害案件审理情况、参加法律培

训考核情况、案件审判情况作为评优评先的考核指标。

设计多个管理表单：接收案件登记表、案件审理记录

表、案件审结整理表、案件执行汇总表等，做到案案有

登记，时时有记录，案结有汇总。通过表单管理，可规

范案件管理、查找、汇总分析、归档、质控，并为后续改

进、科研提供便利。

2. 3　诉讼业务指导

医疗损害案件需要医学与法学的结合。案件诉讼

审理阶段，法务部会给科室送达案件审理通知单，医方

陈述意见模板（手术版与非手术版），建立案件沟通群，

召开案件讨论会。（1）案件审理通知单，告知科室案件

审理流程，科室需要提交的证据材料，了解诉前回复材

料及患者是否欠费等情形。（2）拟定医方陈述意见模

板，便于科室梳理诊疗过程、整理诊疗规范。（3）建立案

件沟通群，群成员包括法务部人员、科主任、科室联系

人、主诊医生等，案件信息会及时发布在群里，随时讨

论沟通。（4）召开案件讨论会，收到诉状后、召开鉴定会

前、案件开庭审理前，法务部组织科室进行案件讨论，

从法律、鉴定评价、案件审判等不同视角讲解分析案

件，包括原告的诉讼请求与诉讼要点，鉴定评价重点环

节，各项证据的收集与整理，案件审理的法律救济途径

等，并指导科室完善陈述意见、整理诊疗规范。法务部

的业务指导，能将诊疗行为与法律依据充分结合，用审

判思维、法律语言表达诊疗过程，有效提升医院应诉

能力。

2. 4　总结分析案件

分析案件包括：（1）全国类似案例审判情况，如医

疗损害案件中尸检问题的审判情况，诉讼时效的审判

情况，患者医保报销金额的审判情况，医疗注意义务、

告知义务的法律要求等，通过审判案例分析法律条款

的内涵与应用。（2）医院年度医疗损害案件分析，包括

涉案科室、案件数量、诉讼金额、案件审结情况、败诉原

因等。（3）科室医疗损害案件分析，针对每个涉诉科室，

汇总分析科室案件审结情况、鉴定意见、在诉案件审理

进程等。

2. 5　进行风险提示

依据总结分析案件情况，向全院和科室发送《医疗

执业法律风险提示函》。全院提示函，针对某一时间段

集中的类似诉讼案件，如药品诉讼案件，分析风险环

节，包括用药适应证、慎用证、禁忌证、用法用量，药品

说明书的管理，超说明书用药流程等，并给出法律建

议；科室提示函，是告知科室案件审理情况，提示科室

医疗注意义务、告知义务的履行要点，规范书写病历的

法律意义，电子病历、视频证据、电子数据证据在医疗

损害案件中的应用情况等。

2. 6　开展法律培训、宣传

（1）开展线上线下法律讲座。培训内容与依法执

业、新法颁布实施情况相结合。2021 年的讲座内容主

要有《民法典》、“尸检告知”、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

管理条例》、“医患沟通及风险防范”、“注意义务”等。

对年度诉讼较多的科室、风险高的科室等，法务部会到

科室进行专项讲座。（2）普法传法。在医院微信公众号

中设立普法宣传专栏，推送医疗相关法律条款。在宪

法日、医师节、国家安全日等特殊日期，法务部与相关

部门合作，通过微信、医院电子屏、宣传栏、宣传单等形

式进行普法宣传。（3）设立法务专员。每个医疗科室确

定 1 名法务专员，负责科室法律事务的上传下达。法

务部建立法务专员群，不定期推送审判案例、讲解法律

条款、法律风险提示等内容，并接收科室的法律咨询。

2. 7　多部门联合质控

法务部将医疗损害案件中总结分析的法律风险，

及时反馈给医务处、病案室、信息中心、护理部、质控处

等相关部门，将风险点融入到规章制度、日常管理质控

中。如医务处、病案室会参照法律要求，对病案中授权

委托书及知情同意书的签字人、签字时间、替代方案等

进行质控；信息中心完善调取电子病历流程；保卫处加

强对监控视频的管理；宣传部对医院网页、科室宣传稿

进行事前审核，避免使用《医疗广告法》禁止的宣传形

式及宣传用语等。

2. 8　科研教学

法务部在完成日常工作的同时，承担部分法学教

育课程。法务部通过实践案例，结合医学工作，从法

理、法条、实践、伦理、人文等角度讲授相关课程，包括

医学法学概述、告知义务、注意义务、病历书写法律风

险等。工作中不断总结、分析、提炼、拓展，开展科研工

作。学、用、教、研相互促进，理论指导实践，实践、教

学、科研深化法律认识。

3　初步效果

3. 1　降低医疗执业风险

法务部以医疗损害案件为切入点，通过处理案件，

总结分析医疗法律风险，以案讲法，开展法治宣传、培

训、警示教育，改进医院部分管理流程、完善工作制度、

加强日常质控，提升了职工的法律意识，促进了医院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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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管理。

3. 2　有效维护医院合法权益

3. 2. 1 败诉率和主要及以上责任案件占比均低于全

国水平。单个医疗损害案件，医院能有效表达诊疗行

为，依法主张合法权益。通过案件总结、分析、反馈、改

进，医院能整体提升医疗服务，促进医疗安全。2019—

2021 年 全 国 数 据 ，医 方 败 诉 率 分 别 为 79%、79%、

80% ［2-3］，该院败诉率分别为 63%、72%、74%，三年均

值为 72%，低于全国水平。2019—2021 三年审结的有

责任案件中，医院没有完全责任案件，主要责任案件低

于全国水平（见表 1）。

3. 2. 2 案均赔偿金额低于全国水平。董圣洁等［9］统

计全国三甲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的案均赔偿金

额显示，2018 年为 25.4 万元，50 万元及以上案件占比

为 10%。该院为三甲医院，2019—2021 年三年案均赔

偿金额为 15.07 万元，接近董圣洁等［9］统计的 2012 年

16.2 万元，且没有 50 万元及以上的赔偿案件。

3. 3　教学相长，科研见成效

近三年法务部申报省级课题 1 项，参与省级课题

1 项，完成厅级课题 1 项，发表文章 7 篇。

4　讨论

4. 1　设置专职部门管理的优势

设置专职部门管理医疗损害案件，具有以下优势：

一是有效维权。法务部作为医院内设部门，熟悉医院

管理制度、工作流程，相较于外聘法律顾问，与科室沟

通更为顺畅，更能结合医院实际情况；法务部配置专业

法律人员，召开案件讨论会，能将医疗与法律更好结

合，充分论证及有效表达。二是利于系统化、综合化管

理，推进医疗安全。法务部以办理医疗损害案件为切

入点，进行专业指导，开展法律培训、多部门联合质控

等措施，贯彻持续改进理念，实现维权、防范、宣传、培

训、考核、质控一体化管理。三是强化针对性管理。崔

媛媛，陈晖［11］的统计显示，新生儿期医疗纠纷高发；医

法汇［2-3］的统计显示，急诊科、妇科是医疗纠纷的高发

科室，董圣洁等［9］统计的高发科室是骨科、妇科，但上

述统计结果均不是笔者所在医院的情况。该院医疗损

害案件的高发科室是神经外科、神经内科。宋建文

等［12］的分析显示，未告知过错比例高（62.7%），该院在

告知义务方面的薄弱环节是告知不充分，缺乏针对性

告知。发放科室法律风险告知函，就是根据不同科室

的具体情况进行针对性的告知、提醒。

4. 2　重视预警管理

医疗损害案件的管理目的是以小见大，以处理单

个案件为基础，发现医院管理的薄弱环节，总结医疗法

律风险点，提前采取防范措施。该院通过总结医疗损

害案件，向科室发送风险提示函，多部门联合质控，将

医疗损害案件的事后处理转向事前防范。

4. 3　研究的局限性

该研究为 1 家医院实践情况，医疗损害案件审判

结果与法务部人员专业水平、医院日常医疗质量管理

相关，并缺少信息化支撑，后续会进一步加强自身学

习，提升对医疗损害案件的综合管理，强化多部门合作

的综合质控，推广实践经验，共同提升医疗服务质量，

保障医疗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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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1　2019—2021年全国及我院医疗损害案件
各责任类别占比（%）

责任分类

完全责任
主要责任
同等责任
次要责任
轻微责任

2019 年
（全国）

7
30
13
29
21

2020 年
（全国）

6
24
28
26
16

2021 年
（全国）

8
29
17
34
12

医院近三年
（该院）

0
9

32
41
18

··86


